
§1�重要提示

1.1?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于2015年4月29日审议通过了本公司《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应出席会议

的董事14人，其中亲自出席会议的董事13人，董事赵海英委托董事孟兴国代为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

1.3?本公司2015年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根据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且未经审计。

1.4?本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康典先生、首席财务官陈国钢先生、总精算师龚兴峰先生以及会计机构负责人孟霞

女士保证本公司《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

§2�公司基本情况

2.1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末增减

总资产

650,674 643,709 1.1%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股东权益

53,940 48,359 11.5%

归 属 于 母 公 司 股 东 的 每 股 净 资 产

（

元

/

股

）

17.29 15.50 11.5%

本报告期

（

1-3

月

）

上年同期

（

1-3

月

）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773 26,844 -78.5%

加权平均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

元

/

股

）

1.85 8.60 -78.5%

营业收入

66,256 55,231 20.0%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624 1,560 132.3%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3,635 1,569 131.7%

基本

/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1.16 0.50 132.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

益

（

元

/

股

）

1.17 0.50 134.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09% 3.89%

增加

3.20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

资产收益率

7.11% 3.91%

增加

3.20

个百分点

注： 涉及股东权益的数据及指标，均采用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股东权益；涉及净利润的数据及指标，均采用归属于母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2�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固定资产

、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投资处置损益

-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14)

非经常性损益的所得税影响额

3

少数股东应承担的部分

-

合计

(11)

2.3�其他主要指标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指标

本报告期末

/

本报告期

上年度期末

/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末增减

/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投资资产

(1) 631,712 625,718 1.0%

保险业务收入

(2) 51,997 48,365 7.5%

已赚保费

51,624 48,071 7.4%

已赚保费增长率

7.4% 53.5%

减少

46.1

个百分点

赔付支出净额

7,407 3,931 88.4%

退保率

(3) 5.8% 2.2%

增加

3.6

个百分点

注：

1. 投资资产包含独立账户中相关投资资产。

2. 2015年一季度，本公司实现保险业务收入人民币519.97亿元，其中保险营销员渠道保险业务收入人民币152.67

亿元，银行保险渠道保险业务收入人民币327.83亿元，服务经营渠道保险业务收入人民币33.56亿元，团体保险业务实现保

险业务收入人民币5.91亿元。

3. 退保率 =�当期退保金/（期初寿险、长期健康险责任准备金余额+长期险保费收入）。

年初至本报告期末，本公司年化总投资收益率为9.9%，年化总投资收益率=（投资收益+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投资资

产减值损失-卖出回购利息支出）/（月均投资资产-月均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月均应收利息）×365/90。

2.4�报告期末股东数量和持股情况

单位：股

股东总数

（

户

）

58,036

户

（

其中

A

股股东

57,416

户

，

H

股股东

620

户

）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总数

持有有限

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

的股份数量

股份种

类

HKSCC Nominees Limited(2)

（

香港中央结算

（

代理人

）

有限公

司

）

境外法人股

32.88% 1,025,619,729 - - H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国家股

31.34% 977,530,534 - - A

宝钢集团有限公司

(3)

国有法人股

15.11% 471,212,186 - 165,000,000 A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4)

境外法人股

1.12% 34,902,049 - - A

北京弘毅贰零壹零股权投资中心

（

有限

合伙

）

其他

1.11% 34,574,090 - - A

西藏山南信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法人股

1.01% 31,431,356 - - A

北京市太极华青信息系统有限公司 境内法人股

0.72% 22,400,000 - - A

上海商言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其他

0.68% 21,303,447 - - A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

赤子之心成

长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0.53% 16,545,118 - - A

阿波罗

（

中国

）

有限公司 境内法人股

0.30% 9,273,057 - - A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说明

西藏山南信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是中信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子公司

，

上海商言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是中信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基金的

投资载体

。

除上述外

，

本公司未知上述股东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

注：

1.� �截至报告期末，本公司全部A股和全部H股股份均为无限售条件股份。

2. HKSCC� Nominees� Limited（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所持股份为代香港各股票行客户及香港中

央结算系统其他参与者持有。 因联交所有关规则并不要求上述人士申报所持股份是否有质押或冻结情况， 因此HKSCC�

Nominees� Limited无法统计或提供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3. 本公司股东宝钢集团有限公司于2014年12月12日完成以所持本公司部分A股股票为标的的宝钢集团2014年

可交换公司债券发行工作，将其持有的预备用于交换的共计165,000,000股本公司A股股票及其孳息作为担保及信托财

产，以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名义持有，并以“宝钢集团－中金公司－14宝钢EB担保及信托财产专户” 作为证券持有人

登记在本公司证券持有人名册上。详情请参见本公司于2014年12月17日发布的《关于公司股东完成可交换公司债券发行

及公司股东对持有的部分本公司A股股票办理担保及信托登记的公告》。

4.�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为沪港通股票的名义持有人。

§3�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资产负债表项目

2015

年

3

月

31

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变动比率 主要变动原因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18 1,584 -98.9%

日常流动性管理的需要

应收保费

2,761 1,543 78.9%

保险业务各 季度之间 分布不

均匀及累计增长

应收分保账款

142 80 77.5%

再保险账单结付周期的影响

应收分保未到期责任

准备金

79 51 54.9%

短险分出业 务各季度 之间分

布不均匀

应收分保长期健康险

责任准备金

119 86 38.4%

长期健康险分出业务增加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38,769 59,234 -34.5%

日常流动性管理的需要

预收保费

121 2,246 -94.6%

保险业务承保时点差异

应付分保账款

200 67 198.5%

再保险账单结付周期的影响

应交税费

1,317 252 422.6%

应交企业所得税增加

递延所得税负债

701 17 4023.5%

资本市场波动上行

，

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浮盈增加

其他综合收益

4,089 2,132 91.8%

资本市场波动上行

，

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浮盈增加

利润表项目

截至

2015

年

3

月

31

日止

3

个月期间

截至

2014

年

3

月

31

日止

3

个月期间

变动幅度 主要变动原因

分出保费

(183) (108) 69.4%

分出业务增加

投资收益

14,517 6,895 110.5%

资本市场波动上行

，

投资资产买卖

价差收益增加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54) 51

不适用 资本市场波动

，

公司买卖策略导致

汇兑损益

33 84 -60.7%

美元汇率波动

退保金

(30,677) (10,576) 190.1%

寿险市场环境影响及寿险退保金增

加

赔付支出

(7,477) (3,977) 88.0%

满期给付和年金给付增加

摊回赔付支出

70 46 52.2%

分出业务增加

提取保险责任准备金

(15,930) (32,796) -51.4%

退保金及赔付支出增加

摊回保险责任准备金

34 3 1033.3%

分出业务增加

、

部分分出业务的满

期金减少

，

公司从再保公司摊回的

保险责任准备金增幅增大

营业税金及附加

(405) (36) 1025.0%

资本市场波动上行

，

投资资产买卖

价差营业税增加

其他业务成本

(1,351) (717) 88.4%

卖出回购证券利息支出及非保险合

同账户损益支出增加

资产减值损失

(3) (257) -98.8%

资本市场波动上行

，

本报告期内可

供出售金融资产计提减值损失同比

减少

所得税费用

(1,059) (270) 292.2%

应纳税所得额增加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不适用

控股股东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有关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汇金公司” ）避免同业竞争承诺的详细内容，请参见本

公司于2014年2月14日发布的《关于公司股东、关联方及公司未履行完毕承诺情况的公告》。

报告期内，上述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仍在持续正常履行中。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康典

2015年4月29日

A

股股票代码：

601336 A

股股票简称：新华保险 编号：临

2015-016

号

H

股股票代码：

1336 H

股股票简称：新华保险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

决议公告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董事赵海英因其他公务原因未能亲自出席本次董事会，委托董事孟兴国代为出席会议并表决。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 ）于2015年4月15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第

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以下简称“会议” )通知和材料，会议于2015年4月29日在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甲12号

新华保险大厦以现场方式召开。 会议由康典董事长主持，会议应出席董事14人，实际出席董事14人，其中现场出席会议董

事11人，董事吴琨宗、刘乐飞通过电话方式参加会议，董事赵海英因其他公务原因未能亲自出席本次会议，委托董事孟兴

国代为出席会议并表决。 会议由董事长康典主持，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和《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所作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4�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2014�年度发展规划全面评估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4�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2014年度公司治理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4�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2014年度全面风险管理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4�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五）审议通过《关于2014年度关联交易专项审计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4�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六）审议通过《关于修订<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4�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七）审议通过《关于增选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同意增选万峰董事担任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委员。

表决情况：同意 14�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八）审议通过《关于首席财务官(暨财务负责人)辞职的议案》

本公司副总裁、首席财务官(暨财务负责人)陈国钢先生因个人原因提出辞职，不再担任公司所有管理职务。 董事会批

准陈国钢先生的辞职申请，并同意万峰总裁担任财务与预算管理委员会主任。 本公司将根据中国保监会的相关监管规定

以及《公司章程》、《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执行委员会工作细则》等文件规定的程序办理相关事宜。

表决情况：同意 14�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九）审议通过《关于2014年度薪酬管理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4�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十）审议通过《关于2015年高级管理人员绩效考核方案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情况：同意 12�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董事康典、万峰回避表决。

三、上网公告附件

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4月29日

附件：独立董事意见

全体独立董事认真审阅了《关于2015年高级管理人员绩效考核方案的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CAMPBELL� Robert� David� 、陈宪平、王聿中、张宏新、赵华、FONG� Chung� Mark（方中）

2015年4月29日

A

股股票代码：

601336 A

股股票简称：新华保险 编号：临

2015-017

号

H

股股票代码：

1336 H

股股票简称：新华保险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于2015年4月15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第五

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以下简称“会议” )通知和材料，会议于2015年4月29日在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甲12号新华

保险大厦以现场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监事7人，实到监事7人，其中现场出席会议监事6人，监事朱涛以电话方式参加会

议。 会议由监事长王成然主持。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新华人寿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和《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所

作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监事会审议了公司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监事会认为：

1．公司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核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公司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

3．在提出本意见前，监事会未发现参与公司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表决情况：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2014年度发展规划全面评估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5年4月29日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涂国身、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吴巧民 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李正杰

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5,359,295,164.88 4,216,166,519.39 4,216,166,519.39 27.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3,578,559,895.65 2,630,243,596.21 2,630,243,596.21 36.05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调整后 调整前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188,130,857.25 -179,234,805.93 -57,248,910.72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调整后 调整前

营业收入

219,138,310.34 107,508,170.75 446,361,864.89 103.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7,158,690.59 9,965,566.46 20,997,383.31 72.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7,133,032.26 10,034,491.11 20,994,326.27 70.7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

%

）

0.53 2.91 1.40

减少

2.38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1 0.03 0.03 -66.67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1 0.03 0.03 -66.67

主要财务数据说明：

1、可比数据中，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调整后数据为置入资产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同期会计数据，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调整前会计数据为上市公司原已披露的同期会计数据。

2、2015年第一季度母公司资产负债表反映重大资产重组完成时点的财务状况及第一季度延续的财

务状况。 2014年同期母公司利润表、母公司现金流量表反映重组前上市公司原有业务和资产的经营成果

和现金流量情况，为上市公司原已披露的同期会计数据。

主要财务指标的说明：

1、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以合并财务报表数据填列或计算。

2、2015年第一季度每股收益按上市公司2014年末股份1,151,026,533股加2015年1月募集资金发

行股份131,994,459股经加权平均后的1,239,022,839股计算，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调整后的每股收

益按2014年末上市公司购买资产发行的股份395,983,379股数计算,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调整前每股

收益为上市公司原已披露的同期会计数据。

3、2015年第一季度净资产收益率以2015年3月31合并净资产为计算基础，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调

整后的净资产收益率是以置入资产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2014年3月31日合并净资产数为计算依据。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204.96

越权审批

，

或无正式批准文件

，

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

、

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

，

符

合国家政策规定

、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

除外

18,000.00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

、

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

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

，

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

，

如安置职工的支出

、

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

持有交易性

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

以及处置

交易性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

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

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

、

会计等法律

、

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

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3,391.22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所得税影响额

-4,527.94

合计

25,658.32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

调整后

)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578,559,895.65 2,630,243,596.21 36.05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调整后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收入

219,138,310.34 107,508,170.75 103.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158,690.58 9,965,566.46 72.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7,133,032.26 10,034,491.11 70.7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0.53 2.91 -2.38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1 0.03 -66.67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1 0.03 -66.67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说明

1、2015年第一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较上年度末增长36.05%的主要原因是发行股份募

集资金所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 公司向深圳市中恒汇志投资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131,

994,459股新股募集配套资金，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952,999,993.98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19,059,

999.88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933,939,994.10元。

2、2015年第一季度营业收入较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调整后对比数增长103.83%， 其主要原因是

（1）公司一季度开拓了华东、华中地区的新客户，新增了业务订单；（2）子公司北京冠林神州科技有限公

司销售型业务升级转型，拓宽销售渠道；（3）子公司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西安旭龙电子技术有限责任公

司、天津市同方科技工程有限公司、北京达明平安科技有限公司工程项目的业务范围拓宽至机电类业务。

3、2015年第一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调整后对比数增加72%，

其主要原因是公司一季度营业收入同比增加了103.83%，而新开拓的部分业务成本费用率相比原业务有

所提高。

4、2015年第一季度每股收益较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调整后对比数下降了66.67%的主要原因为一

季报每股收益按上市公司2014年末股份数1,151,026,533股加2015年1月募集资金发行股份131,994,

459股经加权平均后的1,239,022,839股计算，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调整后的每股收益按2014年末上

市公司购买资产发行的股份395,983,379股数计算所致。

5、2015年第一季度净资产收益率较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调整后对比数减少2.38个百分点的主要

原因是一季报净资产收益率以2015年3月31合并净资产为计算基础，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调整后的净

资产收益率是以置入资产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2014年3月31日合并净资产数为计算依据。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募集配套资金完成情况

公司非公开发行新股募集配套资金，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952,999,993.98元， 扣除发行费用19,

059,999.88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933,939,994.10元。 募集资金净额已于2015年1月20日全部到账，发行

的股票已于2015年1月23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登记。 详见公司

于2015年1月27日发布的《飞乐股份重大资产出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募

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2015年2月11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对子公司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进行

增资的议案》，鉴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由公司子公司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实施，同意以募集配套资金净额

933,939,994.10元对子公司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进行增资。 详见公司于2015年2月12日披露的《关于使

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增资的公告》（编号：2015－016）。

2、重大资产出售实施进展情况

根据重组方案，公司拟向资产接收方出售除货币资金、约定资产、约定负债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

的中介机构服务协议及对应的应付款项之外的全部资产与负债及其相关的一切权利和义务，包括公司长

期股权投资、公司拥有的部分知识产权以及其他置出资产。 其中资产接收方为仪电电子集团的长期股权

投资资产出售已经完成，并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上海雷迪埃电子有限公司20.00%股权、上海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2,950,368股股份两项资产已通过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完成公开挂牌，目前公司正积极协助资

产受让方办理过户登记手续。详见公司于2015年3月12日披露的《关于重大资产出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28）。

3、重大事项进展情况

2015年2月12日，公司发布重大事项停牌公告，披露正在筹划重大事项。 2015年3月4日，公司发布

《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公告筹划的重大事项为拟收购卫安有限公司、卫安国际香港有限公司及运转

香港（文件交汇中心）有限公司100%股权的事宜。

2015年4月2日，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变更收购标的及关联交易主体的议

案》、《关于签订<收购卫安1有限公司100%股权的协议书>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向香港飞乐国际

股份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变更收购标的为卫安1有限公司100%的股权，变更交易对手方为卫安1有限

公司控股股东卫安控股有限公司，确定本次交易的收购价格为港币88,073.30万元，详见公司于2015年4

月3日披露的《关于资产收购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48）。 2015年4月23日，公司2014年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收购事项。

3.3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截至本报告发布日，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如下：

承诺背景

承诺

类型

承诺方

承诺

内容

承诺时间及

期限

是否有

履行期

限

是否及

时严格

履行

如未能及时履

行应说明未完

成履行的具体

原因

如未能及时

履行应说明

下一步计划

与重大资产重组相

关的承诺

盈利预测及

补偿

深圳市中恒 汇志

投资有限公司

若拟置入资产在补偿期间内每个会

计年度实现的实际利润未能达到拟

置入资产当年的利润预测数

，

中恒

汇志应进行补偿

。

2014

年

2

月

14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是 是 详见表后说明

1

详见表后说

明

1

与重大资产重组相

关的承诺

解决 同业竞

争

深圳市中恒 汇志

投 资 有 限 公 司

、

涂国身

在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的两 年内

，

在保障上市公司利益且符合法律法

规

、

法定程序的前提下

，

通过股权并

购

、

资产重组

、

业务重组或放弃控制

权等方式避免同业竞争

。

2014

年

6

月

10

日 至 不 再 作

为 上 市 公 司

实际 控制人

/

控 股 股 东 之

日

是 是

与重大资产重组相

关的承诺

解决 关联交

易

深圳市中恒 汇志

投 资 有 限 公 司

、

涂国身

将尽量避免和减少与上市公司

（

包

括其控股子公司

）

之间的关联交易

，

对于无法避免或有合理理由存在的

关联交易

，

将与上市公司依法签订

规范的关联交易协议

，

严格遵循上

市公司的公司章程及其关联交易决

策制度的规定

。

2014

年

6

月

10

日 至 不 再 作

为 上 市 公 司

实际 控制人

/

控 股 股 东 之

日

是 是

与重大资产重组相

关的承诺

股份限售

深圳市中恒 汇志

投 资 有 限 公 司

、

涂国身

承诺以现金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

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

他人管理所持有的 上 市 公 司 的股

票

，

也不由上市公司回购所有持的

股份

（

实施盈利预测补偿方案的除

外

）。

自 本 次 交 易

结 束 之 日 起

36

个月内

是 是

与重大资产重组相

关的承诺

避免资金占

用

深圳市中恒 汇志

投 资 有 限 公 司

、

涂国身

本人

/

本公司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

、

法规及上市公司相关规定

，

不占用

上市公司资金

。

如果违反上述承诺

，

本人

/

本公司将承担由 此 引 发的一

切法律责任

。

2014

年

10

月

20

日 至 不 再 作

为 上 市 公 司

实 际 控制人

/

控 股 股 东 之

日

是 是

与重大资产重组相

关的承诺

保持独立性

深圳市中恒 汇志

投 资 有 限 公 司

、

涂国身

中恒汇志及涂国身已出具

《

关于保

持飞乐股份独立性的承诺函

》，

保证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上市公司

在人员

、

资产

、

财务

、

机构

、

业务等方

面的独立性

。

2014

年

6

月

10

日 至 不 再 作

为 上 市 公 司

实际 控制人

/

控 股 股 东 之

日

是 是

与重大资产重组相

关的承诺

租赁物业

深圳市中恒 汇志

投资有限公司

如中安消及其下属控股子公司因租

赁物 业的瑕 疵 事项 受 到 经 济 损失

的

，

中恒汇志承诺对此予以赔偿

。

2014

年

10

月

20

日 至 结 束 租

赁关系为止

是 是

不构成重大资产重

组暨股票复牌承诺

不筹 划重大

资产重组事

项

中安消股份有限

公司

自复牌公告发布之日起三个月内不

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

2015

年

4

月

3

日

-2015

年

7

月

3

日

是 是

股票交易价格异常

波动承诺

不筹 划重大

事项

深圳市中恒 汇志

投 资 有 限 公 司

、

中安消股份有限

公司

、

涂国身

不存在应披 露 而未 披 露 的 重 大信

息

,

承诺未来三个月内不会筹划除

已披露事项之外的重大事项

2015

年

4

月

9

日

-2015

年

7

月

9

日

是 是

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的说明：

1、中恒汇志关于盈利预测及补偿的承诺

2014年，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公司以7.22元/股的价格向中恒汇志发行395,983,379股股份，购买其持

有的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100%股权（以下简称置入资产）。 鉴于置入资产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并作为

定价参考依据，根据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公司与中恒汇志签订了《利润补偿协议》及补充协议，若置

入资产在补偿期间内每个会计年度实现的实际利润未能达到拟置入资产当年的利润预测数，中恒汇志应

进行补偿。

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的《关于中安消股份有限公司盈利预测实现情

况的专项审核报告》（瑞华核字[2015]48340008号），置入资产2014年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8,428.48万元，较2014年预测净利润数少2,581.05万元，差异率为12.29%。

经测算，中恒汇志须补偿的股份数量为11,768,364股。

上述补偿股份不拥有表决权且不享有股利分配的权利。 公司将在盈利补偿承诺期限届满时，将按照

《利润补偿协议》和《利润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就盈利补偿相关事宜召开股东大会。

详见公司于2015年3月31日披露的《关于置入资产2014年度盈利承诺实现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5-036）。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

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中安消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涂国身

日期

2015

年

4

月

29

日

证券代码：

600654

证券简称：中安消 公告编号：

2015-064

中安消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一期员工

持股计划第一次持有人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5年4月29日，中安消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在公司2楼会议室召开公司第一期员工

持股计划第一次持有人会议，会议由董事会秘书付欣先生召集和主持，出席本次会议的持有人共15人，代

表员工持股计划份额5,000万份，占公司员工持股计划总份额的100%。 符合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的

相关规定。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中安消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的议案

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设管理委员会，对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会议负责，是员工持股计划

的日常监督管理机构。

表决结果：同意5,000万份，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份额总数的100%；反对0份；弃权0份。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中安消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选举周侠、吴巧民、付欣三人为中安消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委员。

表决结果：同意5,000万份，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份额总数的100%；反对0份；弃权0份。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中安消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办理员工持股计划相

关事宜的议案

持有人会议授权中安消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办理以下事宜：

（1）负责召集持有人会议；

（2）代表全体持有人监督员工持股计划的日常管理；

（3）代表全体持有人行使股东权利或者授权资产管理机构行使股东权利；

（4）负责与资产管理机构的对接工作；

（5）代表员工持股计划对外签署相关协议、合同；

（6）管理员工持股计划利益分配；

（7）决策员工持股计划剩余份额、被强制转让份额的归属；

（8）办理员工持股计划份额继承登记；

（9）持有人会议授权的其他职责。

表决结果：同意5,000万份，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份额总数的100%；反对0份；弃权0份。

特此公告。

中安消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4月29日

证券代码：600654 证券简称：中安消 公告编号：2015-062

中安消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安消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于2015年4月29日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

次会议应出席的董事9人，出席会议的董事9人（其中副董事长周侠，董事吴志明，董事邱忠成以通讯方式

参会并表决），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有关

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涂国身先生主持，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一致通过以下议案：

1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中安消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4月29日

证券代码：

600654

证券简称：中安消 公告编号：

2015-063

中安消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安消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于2015年4月29日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

出席的监事4人，出席会议的监事4人，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王蕾女士主持，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一致通过以下议案：

2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 审议通过《关于补选监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补选金蕾女士为公司监事，任期与本届监事会任期相同。

特此公告。

中安消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5年4月29日

证券代码：

600654

证券简称：中安消 公告编号：

2015-064

中安消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监事辞职及补选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安消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监事会近日收到监事肖敏女士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肖敏

女士因工作变动原因辞去所担任的监事职务。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肖敏女士的辞职不会

导致公司监事会成员人数低于法定最低人数，其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监事会之日起生效，辞职后肖敏女

士不再担任公司的其他职务。 本公司及监事会对肖敏女士任职期间所作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公司监事的议案》，同意补选金蕾女士为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监事，任期与本届监事会相同，并同意将此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公司将按程序尽快

召开股东大会。

金蕾女士简历附后。

特此公告。

中安消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5年4月29日

金蕾女士简历：

金蕾，女，1976年1月生，汉族，籍贯上海，中共预备党员，大学本科学历，中级会计师，曾任华鑫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营业部财务主管、计划财务部高级经理，现任上海仪电电子（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财务经

理。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周黎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潘峰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孙欧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

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29,043,126,959.91 28,799,138,739.91 0.85

归 属 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的净资产

12,053,745,273.22 11,766,023,545.87 2.45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 营 活 动 产 生 的 现

金流量净额

269,295,431.75 370,593,985.39 -27.33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收入

1,456,435,450.49 1,531,793,446.07 -4.92

归 属 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的净利润

286,782,237.93 263,208,543.28 8.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83,577,421.36 260,308,626.44 8.94

加 权 平 均 净 资 产 收

益率

（

%

）

2.41 2.36

增加

0.05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 益

（

元

/

股

）

0.0938 0.0861 8.94

稀释每股收 益

（

元

/

股

）

0.0938 0.0861 8.94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559.65

越权审批 ，或无正式批准文件 ，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 、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

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

的政府补助除外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 、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

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

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 ，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

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 ，如安置职工的支出 、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

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持有

交易性金融资产 、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

益 ，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 、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

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 、会计等法律 、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

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866,780.56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税后 ）

-8,040.93

所得税影响额

-654,482.71

合计

3,204,816.57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

（

户

）

98,036

户

（

其中

A

股股东

97,741

户

，

H

股股东

295

户

）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持有有

限售条

件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

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

态

数量

四川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1,035,914,278 33.87 0

无

0

国家

香港中央结算

（

代理人

）

有限公司

（

备注

）

828,860,837 27.10 0

无

0

境外法人

招商局华建公路投资有限公司

664,487,376 21.73 0

无

0

国有法人

谢伟德

2,600,000 0.09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陈淦安

2,297,800 0.08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瑞滙

2

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2,148,300 0.07 0

无

0

未知

钟志锋

1,960,000 0.06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赵利琴

1,878,300 0.06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柳金东

1,684,122 0.06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赵岩

1,646,796 0.05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

条件流通股

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四川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035,914,278

人民币普通股

975,060,078

境外上市外资股

60,854,200

香港中央结算

（

代理人

）

有限公司

（

备注

）

828,860,837

人民币普通股

993,038

境外上市外资股

827,867,799

招商局华建公路投资有限公司

664,487,376

人民币普通股

664,487,376

谢伟德

2,6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600,000

陈淦安

2,297,800

人民币普通股

2,297,800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瑞滙

2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148,300

人民币普通股

2,148,300

钟志锋

1,9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960,000

赵利琴

1,878,300

人民币普通股

1,878,300

柳金东

1,684,122

人民币普通股

1,684,122

赵岩

1,646,796

人民币普通股

1,646,79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表格中国家股股东及国有法人股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

系

，

此外

，

本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

、

上述国家股股东及国

有法人股股东与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人关系

。

备注：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Hong� Kong� Securities� Clearing� Company� Nominees� Limited

持有的H股乃代表多名H股股东所持有。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1)�报告期末资产负债表项目大幅变动情况及原因说明（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增减金额 增减比例 变动原因说明

应收账款

245,084,037.96 561,975,068.07 -316,891,030.11 -56.39%

主要 是 控 股 子 公 司

四 川 交 投 建 设 工 程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收 回

工程施工款所致

预付款项

1,036,814,371.09 762,698,624.20 274,115,746.89 35.94%

主要 是 预 付 工 程 及

劳务款增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

595,397,859.93 435,864,521.15 159,533,338.78 36.60%

主要 是 新 增 施 工 履

约保证金所致

应付账款

1,432,898,191.63 2,165,517,260.68 -732,619,069.05 -33.83%

主要 是 支 付 成 自 泸

赤 （成都 — 自贡 —

泸州 —赤水 ）高速公

路 成 都 至 眉 山 （ 仁

寿 ）段征地拆 迁农 民

社 保 金 及 偿 还 工 程

款所致

预收款项

92,511,205.50 49,415,831.45 43,095,374.05 87.21%

主要 是 预 收 工 程 款

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15,485,446.71 58,424,082.59 -42,938,635.88 -73.49%

主要 是 支 付 上 年 度

年终考核奖所致

一 年 内 到 期 的

非流动负债

2,875,729,819.13 1,880,275,276.13 995,454,543.00 52.94%

主要是将人民币

10

亿

元长 期 借 款 重 新 分

类所致

其他流动负债

21,187,985.28 1,187,985.28 20,000,000.00 1683.52%

主要是将人民币

2000

万 元 政 府 补 助 重 新

分类所致

递延收益

46,165,783.88 66,441,653.44 -20,275,869.56 -30.52%

主要是将人民币

2000

万 元 政 府 补 助 重 新

分类所致

(2)�报告期利润表项目大幅变动情况及原因说明（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增减金额 增减比例 变动原因说明

销售费用

16,458,265.80 11,386,508.44 5,071,757.36 44.54%

主要是油品销售业务

计提安全生产经费所

致

营业外支出

118,015.19 653,244.18 -535,228.99 -81.93%

主要是公路资产修复

支出减少所致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 �遂广遂西高速BOT项目（四川遂广（遂宁-广安）高速公路及四川遂西（遂宁-西充）高速公路 BOT（建设-经

营-移交）项目）

本公司于2012年1月13日召开了2012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对遂广遂西高速BOT项目的投资计划。 根

据该项目初步设计文件，项目总长合计约164.826公里，项目收费期29年336天，核定初步设计概算约人民币118.87亿元。

本公司已于2012年7月成立四川遂广遂西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全面负责遂广遂西高速BOT项目的筹备、建设、运营、

管理及移交工作。从开工之日至2015年3月31日止，遂广遂西高速BOT项目累计完成投资额约人民币67.64亿元，占该项目

概算投资总额约56.91%。

(2)� �仁寿土地挂钩试点BT项目（眉山市仁寿县土地挂钩试点 BT（建设-移交）项目）

2011年1月28日，本公司审议批准了投资仁寿土地挂钩试点BT项目的议案。 同年7月，本公司成立成都蜀鸿置业有限

公司成立，具体负责该项目的实施工作。 仁寿土地挂钩试点BT项目地处四川省仁寿县文林镇（县城所在地）高滩村，该项

目估算投资总额约人民币280,270千元，涉及土地面积约4,848亩，投资内容包括项目区范围内农房拆迁、安置点三通一

平及配套市政道路、安置房（含前期工作）建设（约11.27万平方米）及安置小区附属工程。 从开工之日至2015年3月31日

止，仁寿土地挂钩试点BT项目累计完成投资额约人民币2.39亿元，占该项目估算投资总额约85.36%。

(3)� �双流西航港六期BT项目（成都市双流县空港高技术产业功能区道路 BT（建设-移交）项目，招商人成都市双流

县交通运输局称之为“西航港开发区六期道路工程 BT（建设-移交）项目” ）

2012年1月13日， 本公司审议批准了投资建设双流西航港六期BT项目的议案， 并批准四川蜀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蜀南公司” ）作为项目公司，负责该项目的筹备、建设、移交工作。 2012年1月17日，本公司中选该项目，项目内容包括

航空大道南延线、中海阳东侧道路、空港四路及工业园区大道西段延伸线共4条道路，全长约8.84公里，估算投资总额约人

民币616,070千元，其中征地拆迁费约人民币163,030千元、建安费约人民币453,040千元。 从开工之日至2015年3月31日

止，双流西航港六期BT项目累计完成投资额约人民币3.09亿元，占该项目估算投资总额约50.17%。

(4)� �双流综保BT项目（成都市双流县综保配套区道路一期工程 BT（建设-移交）项目）

2012年3月28日，本公司审议批准了投资双流综保BT项目的议案，并批准蜀南公司作为项目公司，负责该项目的筹

备、建设、移交工作。 2012年4月6日，本公司中选该项目，项目内容包括青栏路和双黄路南延线两条总长约3.23公里的道

路，估算投资总额约人民币279,630千元，其中征地拆迁费约人民币79,370千元、建安费约人民币200,260千元。从开工之

日至2015年3月31日止，双流综保BT项目累计完成投资额约人民币1.87亿元，占该项目估算投资总额约66.87%。

(5)� �仁寿县城北新城房地产项目

2013年1月30日，本公司审议批准了参与竞买四川省眉山市仁寿县城北新城三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以投资开发房

地产项目的议案，2013年2月22日，本公司竞得该等地块的土地使用权，涉及土地面积235,558.10平方米，成交价格人民币

920,160千元。 同年5月，仁寿交投置地有限公司（“仁寿置地公司” ）成立，全面负责仁寿县城北新城房地产项目的开发

建设工作。 于2014年5月15日， 仁寿置地公司再次竞得城北新城五宗国有建设用地的土地使用权， 涉及土地面积194,

810.52平方米，成交价格人民币787,100千元。 目前，该项目报规报建、工程形象进度及营销工作正稳步推进。

(6)� �仁寿县高滩水体公园、天府仁寿大道建设工程等项目

2014年1月3日，本公司审议批准了投资仁寿县高滩水体公园、天府仁寿大道建设工程等项目。 于2014年1月15日，本

公司中选该项目，并于2014年1月28日签署《投资建设合同书》，内容包括高滩水体公园、高滩水库片区道路、中央商务大

道景观工程、 天府仁寿大道、 陵州大道下穿隧道及仁寿大道扩建工程等工程建设项目， 项目概算总投资合计约人民币

24.72亿元（最终以财政评审价格为准，不含征地拆迁和前期费用，征地拆迁等相关前期工作及费用均由招商人完成）。 全

面负责该项目的仁寿蜀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仁寿蜀南公司” ）已完成工商注册。目前，高滩水库大坝填筑工作、仁寿大

道扩建工程景观打造工作、中央商务大道景观工程施工进场工作、陵州大道下穿隧道框架及挡墙施工工作正有序进行。

(7)� �天府新区仁寿视高经济开发区道路工程项目

2014年1月3日，本公司审议批准了投资天府新区仁寿视高经济开发区道路工程项目。于2014年1月17日，本公司中选

该项目，并于2014年1月28日签署《投资建设合同书》，内容包括天府新区仁寿视高经济开发区视高大道二标段、钢铁大

道、清水路及环线（含一号干道道路维护工程）、站华路南段（含商业街及泉龙河河堤工程）及物流大道（含花海大道雨

污水管网工程）等工程建设项目，概算总投资合计约人民币7.8亿元（最终以财政评审价格为准）。 目前，该项目由仁寿蜀

南公司全面负责，施工进场工作正有序开展。

(8)� �中长期银团贷款

为保障遂广遂西高速BOT项目建设资金的及时到位，经公司批准，由国家开发银行作为牵头行的遂广遂西高速BOT

项目银团贷款合同于2013年12月签署完毕，银团授信总额为人民币83.3亿元，贷款银行包括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建设银

行、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截至2015年3月31日止，本公司已累计提取该项贷款合计人民币41.76亿元。

(9)� �拟发行公司债券

为拓宽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募集公司发展亟需的中长期资金，确保公司经营效益持续稳步增长，本公司结合对

目前债券市场的分析和本公司的资金需求情况，于2015年2月5日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公司债券的议

案，期限为5年，发行规模不超过人民币15亿元。 详情请参阅本公司于2014年10月3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交所” ）网

站、《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报》发布之《四川成渝公司债券发行预案公告》以及于2015年2月6日在上交所网站、《中

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报》发布之《四川成渝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10）设立成渝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根据本公司“发挥优势，加快发展”的总体要求以及“十二五” 发展规划，为实施与主营业务高度相关的多元化发展，

稳健推进公司金融投资业务板块发展，寻求新的发展方向与利润增长点，2015年1月15日，公司召开2015年第一期总经理

办公会会议，批准本公司与信成香港投资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成渝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并于2015年2月4日签订了《成

渝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合资经营合同》。 现成渝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已在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完毕工商登记注册手

续，并于2015年4月13日取得《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详情请参阅本公司于2015年4月14日在上交所网站、《中国证券报》

及《上海证券报》发布之《四川成渝关于设立成渝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的公告》。

3.3 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承诺背景

承诺

类型

承诺方

承诺

内容

承诺时

间及期

限

是否有

履行期

限

是否及

时严格

履行

收购报告书

或权益变动

报告书中所

作承诺

其他

四川省交通

投资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省交

投 ”）

2010

年

4

月

16

日 ，四川省人民政府组建了省交投 ，而四川高速公路建设开发总公司将其所

持之本公司

31.88%

的国有股份无偿划转至省交投 ，于国有股份划转期间，省交投作出如下

承诺 ：

“

1

、为避免本次国有股份无偿划转后与四川成渝发生同业竞争 ，保护四川成渝的合

法权益及全体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省交投做出如下承诺 ：

（

1

）在省交投实质性保持对四川成渝股权控制关系期间 ，省交投将采取有效措施 ，保

证省交投及直接 、间接控制的公司不从事与四川成渝构成实质性同业竞争的业务 。 省交

投保证不利用控股股东的地位和对四川成渝的实际控制能力 ，从事或参与从事有损四川

成渝其他股东利益的行为 。 （

2

）省交投及直接 、间接控制的公司不与四川成渝参与同一

项目中同一标段的竞标 ；经四川成渝请求并经招标方允许 ，省交投及直接 、间接控制的公

司可以将已中标的标段中涉及四川成渝主营业务的相关业务按照市场公允价格分包给

四川成渝 。 （

3

）以上承诺在省交投实质性保持对四川成渝股权控制关系期间持续有效且

不可撤销，在上述期间省交投承担由于违反上述承诺给四川成渝造成的直接 、间接的经

济损失 、索赔责任及额外的费用支出 。

2

、为了在本次收购完成后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 ，维护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合法权

益 ，省交投承诺如下 ：省交投将尽力减少并规范省交投及控股子公司与四川成渝之间的

关联交易 。 对于无法避免的任何业务来往或交易均应按照公平、公允和等价有偿的原则

进行，交易价格应按市场公认的合理价格确定 ，并依法履行交易审批程序 ，同时按规定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 省交投及其控股子公司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四川成渝及其他股

东的合法权益 ，如违反上述承诺给四川成渝造成损失 ，省交投及控股子公司将作出赔

偿 。 ”

长期 是 是

与首次公开

发行相关的

承诺

其他

招商局华建

公路投资有

限公司

（“华建

公司 ”）

2009

年

7

月

27

日 ，本公司

A

股于上交所挂牌并上市交易 。 本公司

A

股发行上市过程中

,

华建

公司承诺 ：“在四川成渝存续期间 ，华建公司承诺将不会在中国四川省内从事导致或可能

导致与四川成渝主营业务 （包括设计 、建设 、经营收费 、养护 、管理高等级公路 、桥梁 、隧道

等基础设施 ）直接或间接产生竞争的业务 。 该承诺函自签署之日起生效 ，直至发生以下

情形为止 ：华建公司或其任何附属公司对四川成渝不再具有直接 、间接地控制地位或有

重大影响 。 ”

长期 是 是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周黎明

日期

2015-04-29

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新 华 人 寿 保 险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中 安 消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公司代码：

601107

公司简称：四川成渝

公司代码：

600654

公司简称：中安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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